陇川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供水价格

试行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01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6〕81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42号）、《德宏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州水利局州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陇政办发〔2017〕141号）和《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217号）等文件要求，为建立健全陇川县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开展成本调查测算基础上，制定本定价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水安全保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综合施策、两手发力、供需统筹、因地制宜”的原则，从加强需求分类管理、拓宽资金渠道和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入手，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围绕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确保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结合、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相结合，不断健全完善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不断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助推我州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

二、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必要性

（一）国家、省、州政策要求

国家提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用水需求管理，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为基础，以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核心，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逐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云南省提出按照示范先行、全面推进、适当超前、突出重点、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求，力争用8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德宏州提出按照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原则，分步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2017年，全州各县市要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县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办法，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到2025年，全州实现农业水价改革目标。

（二）实现现代农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一，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末级渠系改造，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第二，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末级渠系改造，是解决民生水利问题的迫切需要。第三，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末级渠系改造，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迫切需要。第四，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末级渠系改造，是加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迫切需要。第五，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末级渠系改造，是加快水管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三）有利于节约水资源、提高用水保障率，促进农业用水良性循环发展

一是节约水资源。当前在农业生产中，水资源利用效率非常低，水资源浪费问题屡见不鲜，通过促进农业用水总量的减少，节约更多的水资源，可以对我国水资源短缺状况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二是确保国家粮食生产。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妥善处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有效确保价格统一管理的完成，有效推进价格补贴工作的开展，为水利工程顺利运行提供良好条件，促进粮食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有效发挥水价作用。针对现有农业种植结构，开展相关改进工作，促进其种植结构调整，增强了广大农民节水思想，有助于节约水资源，对水利工程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地下水开采控制工作的有效开展，抗旱农作物种植范围广泛。
三、制定农业水价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三）《云南省定价目录》（2021版）；

（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五）《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试行）》；

（六）《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217号）；

（七）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017号）；

（八）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四、农业水价定价成本测算情况

截至2023年，陇川县有67个小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27.0895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5.7095万亩），1个中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1.914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914万亩）和1个大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39.78万亩，实际灌溉面积35.09万亩），大型灌区及中型灌区目前处于在建状态。

县内有27座水库，其中：大（二）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10座，小（二）型水库15座。泵站工程4个，其中小一型2个，小二型2个，都为水库取水泵站。
由于一些水库建成时间比较久远和部分正在建设中，无法提供全部水库的有效成本测算材料，经与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协商，决定此次成本测算选取麻栗坝大型灌区和户撒中型灌区进行成本测算。

经测算，陇川县麻栗坝大型灌区和陇川县户撒中型灌区灌溉总面积为41.694万亩，年供水总量为153,888,200.00m3。其中：麻栗坝灌区供水量139,815,500.00m3；户撒坝灌区供水量14,072,700.00m3。

（一）水源工程农业供水成本

1.水源工程农业供水完全成本

年供水成本81,911,230.70元，年供水量153,888,200.00m³，基本水价单位成本为0.53元/立方米。

2.水源工程农业供水运行成本

年供水成本19,971,528.22元，年供水量153,888,200.00m³，基本水价单位为0.13元/立方米（扣除固定资产折旧费、大修理费、在建水库人员费用、财政供养人员费用）。
（二）管道供水成本

经测算，管道供水完全总成本为266.85万元，农业管道供水全成本水价为0.18元/m³，运行成本水价为0.05元/m³。

（三）末级渠系供水成本

经测算末级供水完全总成本为333.85万元，末级渠系供水成本运行水价为0.04元/m³。

（四）灌区工程农业供水终端单价

1.管道供水终端水价（含水库取水费）

（1）完全成本0.74元/m³；

（2）运行成本：0.18元/立方米（扣除固定资产折旧费、大修理费、在建水库人员费用、财政供养人员费用）；

2.渠道供水终端水价（含水库取水费）

（1）完全成本0.75元/m³；

（2）运行成本：0.17元/立方米（扣除固定资产折旧费、大修理费、在建水库人员费用、财政供养人员费用）；

（五）灌区供水泵站提水成本单价

陇川县三座典型性农业供水泵站测算总供水量为14,063,794.00m³，电力提水测算的供水完全成本为5,379,910.58元，供水完全成本单价为0.38元/m³。灌区供水泵站提水运行成本单价：
0.16元/m³（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大修理费、人员工资薪酬）。

五、定价原则

（一）农业水价实行分级管理。农业供水终端价格按照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可包含骨干工程、末级渠系供水价格等，由县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骨干工程、末级渠系等各部分水价予以明确。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实行政府定价，小型灌区及社会资本投资的工程实行政府指导价，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取由供水方和用水方协商方式确定。

（二）实行分类定价。围绕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加快供水计量体系建设、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要求，可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业及其他用途等进一步细化分类，在终端用水环节逐步实行分类定价，粮食作物用水价格要达到补偿运行维护费用水平，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他类别要统筹考虑用水量、生产效益、地方农业发展政策等因素，逐步达到补偿供水成本并适当盈利水平。
六、收费对象范围及价格标准

（一）收费范围和对象。水利工程服务区域内使用水利工程设施引水灌溉及养殖的所有农业生产用水。

（二）拟制定价格标准。由于陇川县未制定收取过水利工程水价，此次农业水价改革农业供水价格试行价格暂无法细化分类，拟制定标准达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灌区及高标准农田的成本测算运行维护成本为：一是取水库水源的管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18元/m³；二是取水库水源的渠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17元/m³；三是未取水库水源的管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05元/m³；四是未取水库水源的渠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04元/m³。

1.灌区及高标准农田供水价格

我县农田灌溉工程，既有渠道工程又有管道工程，渠道工程居多，水源取水错综复杂，既有水库取水又有河道取水。鉴于上述情况，根据我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农户承受能力，充分征求部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联席部门充分讨论后制定出了我县的农业供水价格。具体标准如下：

一是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范围内农业供水价格按取水库水源的渠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17元/m³和未取水库水源的渠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04元/m³的算术平均价格0.10元/m³执行；

二是麻栗坝灌区、户撒坝范围以外的农业供水价格按未取水库水源的渠道工程农业供水价格0.04元/m³执行；
2.灌区供水泵站提水价格

涉及泵站提水供水的区域，在农业供水终端水价的基础上再加上0.16元/m³的泵站提水运行成本。
3.高效节水项目供水价格

由于我县高效节水项目建设少、散，部分水毁严重不能正常供水，难于收集成本测算材料，也就没有制定价格的依据，鉴于这种情况，我县高效节水项目供水价格在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指导下由供用双方协商定价。
七、相关政策及要求

（一）加快推进农业用水实施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由县水利局出台具体的管理实施细则，明确各类用水的定额用水量（或计划用水量）。超定额（计划）用水10%（含10%）以内的部分加价20%；10%—30%以内（含30%）的部分加价50%；30%—50%(含50%）的部分加价100%；50%以上的部分加价200%。

（二）认真做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宣传工作，保证水价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要认真做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宣传，确保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落到实处。

八、对农业生产及农民收入影响分析

根据《陇川县2021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发布的相关数据，陇川县2021年稻谷播种面积142413亩，总产50751吨，亩产356.36公斤，按2021年粮食最低收购价2.56元/公斤计算，亩产值为912.28元。按照云南省用水定额规定的稻谷灌溉用水平均定额370m³/亩计算，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农业供水价格0.10元/m³，每亩缴费37.00元，占比4.06%；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以外农业供水价格0.04元/m³，每亩缴费14.8元，占比1.62%。
2021年，陇川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91元。如按每季每亩37.00元、14.8元交纳水费，占比仅为0.32%、0.13%。

综合分析，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上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较小。如在严格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后，影响更小。
九、执行时间
本《方案》拟从2023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执行，试行期五年。

附件：陇川县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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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表

	类别
	供水价格

（元/m³）
	供水范围
	备注

	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
	0.10
	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范围内
	试行期价格

	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以外
	0.04
	全县麻栗坝灌区和户撒坝范围以外的地区
	试行期价格

	泵站提水
	0.16
	涉及泵站提水供水的区域，在农业供水终端水价的基础上再加上0.16元/m³的泵站提水运行成本。
	试行期价格

	高效节水工程
	协商定价
	高效节水用户
	在价格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指导下协商定价。





